
臺北市立中崙高中雙語實驗班 114 學年度英檢報名費補助辦法實施要點 

 

一、目的:鼓勵雙語實驗班學生參加英檢並通過檢定，以期達到培育雙語人才之目的。 

二、補助對象:高一~高三雙語實驗班學生 

三、申請辦法: 

（一） 補助對象 

1.原住民、身心障礙、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低收入戶家庭成員、免納所得

稅之農工漁民子女、失親、單親、隔代教養家庭成員或特殊境遇家長之子

女，得核實補助學生參加英文檢定之報名費。 

2.學生須通過等同於 CEFR B1級(或以上)之英語文檢定成績，得核實補助

參加英文檢定之報名費。 

CEFR 

對照表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 

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新版多益 

TOEIC 

托福 

紙筆 

測驗

TOEFL ITP 

托福 

網路測驗 

TOEFL iBT 

全民英檢 

GEPT 

雅思 

IELTS 

外語能力測驗 

(FLPT) 

B1 

Preliminary 

(PET) 

總分 550以上

閱讀須達 275

聽力須達 275 

457分 

以上 

42-71分 

閱讀須達 8

聽力須達 13

口說須達 19

寫作須達 17 

中級 

初試複試 

皆須通過 

4分或以上 

(且單項均

至少 4分) 

三項筆試 

總分 150-194 

口試級分 S-2 

 

3.每人每學年限領一次，實報實銷，至多以 2000元為限。 

（二） 申請方式 

1.符合本補助辦法之雙語實驗班在學學生請填寫申請表並檢附檢定證書或

成績單正本驗證（另附影本學校存查）、報名費發票或收據正本、對象 1

另附特殊身分證明，於 115年 04月 30日前至實研組申請，受理證書日期

為 114年 9月 1日到 115年 04月 30日期間通過之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2.因經費有限，如申請總金額超過經費時，依下列方式補助: 

   (1)對象 1及對象 2申請總金額少於經費時，則全部補助。 

   (2)對象 1及對象 2申請總金額多於經費時，對象 1優先全部補助，對 

象 2依成績高低篩選補助。 

   (3)對象 1(不含對象 2)申請總金額多於經費時，依成績高低篩選補助，   

對象 2則不予補助。 

 



四、經費來源： 

本補助辦法實施要點所需經費由「114學年度擴增高級中等學校雙語實驗班計

畫」提供。 

五、本辦法陳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立中崙高中雙語實驗班 114學年度英檢報名費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班級+座號    年   班    號 

學號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申請補助金額               元 

測驗日期    

請勾選通過之英語能力檢定測驗 

□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CMS）____________________等級 

□ 多益（NEW TOEIC）__________分，(聽力______分、閱讀______分) 

□ 托福測驗紙筆測驗（TOEFL  ITP）___________分 

□ 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_______分， 

(聽力______分、閱讀______分、口說______分、寫作______分) 

□ 全民英檢（GEPT）___________級 

□ 雅思（IELTS）___________分 

□ FLPT 筆試總分___________、口試級分___________ 

檢附之證明文件(請打勾) 

□ 英語能力檢定考試證書或成績單正本(查驗後歸還) 

□ 英語能力檢定考試證書或成績單影本 1份(空白處填上學籍資料學校存查) 

□ 報名費發票或收據正本(學校存查) 

□ 特殊身分證明(辦法內對象 1之身分證明文件或由導師開具證明) 

申請人 
簽名 

家長/監護人 
簽名 

導師 
簽名 

審核 □通過  □不通過 

   

實研組  

主管  


